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申请发行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决定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８．５

亿元的短期融资

券。 公司已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

２０１１

】

ＣＰ２０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８．５

亿元人民币，自该通知书发出之日

起

２

年内有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发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全额

到账，募集资金用途主要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１

万华股

Ｃ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１１８１０９２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１

年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起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到期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实际发行总额 肆亿伍仟万元（面值） 计划发行总额 肆亿伍仟万元（面值）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４．５９％

主承销商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网址为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债券信息

网（网址为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表决

票

１３

票，实收表决票

１３

票。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网络股权的议案》。

（详见《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网络股权的公告》）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详见《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网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网络投资、网络运营管理创新、网络股权整合的需要，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

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悦公司”）拟收购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有线集团”）的部分股权以及衡阳县电广网络有限公司等部分市县网络合资公司的部分股

权。 此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收表决票

１３

票，实收表决票

１３

票，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网络股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

议案表示赞成。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序

号

局方股东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业务范围

１

衡阳市广播电视

中心

邹斌初

衡阳市先锋路

１５４

号

广播电视管理、节目制作、播出、转播、传输、广告、相

关产业经营广播电视报出版与发行

２

衡东县广播电视

局

陈招和

衡东县城关镇

迎宾路

１９

号

管理全县的广播电视事业和广播电视宣传

３

邵东县广播电视

局

贺志炜

邵东县两市镇

衡宝路

负责全县广播、电视事业的行政管理及业务指导

４

衡阳县广播电视

局

肖高登

衡阳县西渡镇

保安小区

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划、宣传及管理。 广播电视网

络传输、建设

５

衡南县广播电视

局

倪小明

衡南县云集雅

园路

为全县人民提供广播电视服务。 从事广播电视管理

工作

以上

１－３

项的各市县广电局（中心）股东与公司同为湖南有线集团股东，

４

、

５

两项的县广电局股东与

公司同为县网络合资公司股东，此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有线集团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

７８３

，

１９７

，

５５３

元，公司持有

５．８９％

的股份，公司控

股子公司———华丰达有线网络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５５．８７％

的股份。 湖南有线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

秋林。注册地址：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大道

６６２

号软件中心大楼

２５８

室。经营范围：国家广播

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有线电视的基本业务、扩

展业务、增值业务及其他有线电视等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９２０

，

８９９

，

５６７．９１ ４

，

３７５

，

８０３

，

７１０．５１

总负债

２

，

８２７

，

３３１

，

９４６．３７ ２

，

４７５

，

３５３

，

６２５．１９

净资产

２

，

０９３

，

５６７

，

６２１．５４ １

，

９００

，

４５０

，

０８５．３２

营业总收入

７６６

，

３１８

，

０９４．２３ ８３０

，

９２９

，

２３１．７６

利润总额

１４５

，

４００

，

４１２．２１ １２０

，

０６５

，

７１８．７２

净利润

１４５

，

２４２

，

４０１．５８ ２０７

，

４１５

，

７２１．００

２

、衡阳县电广网络有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组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

４３０４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３６０

万元，其中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６６６．４

万元，衡阳县广播电视局出资

６９３．６

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肖高登。公司注册地址：衡阳县西渡镇保安小区。经营范围：有线电视网络的

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有线电视的基本业务；广播电视节目的收转和传送、模拟电视、数字广播、数

字电视、立体电视、高清晰度电视等；有线电视的扩展业务：加密电视、付费电视、图文电视、远程医

疗、远程教育、电视会议、电视购物、数据广播、音频点播、准视频点播、视频点播等服务；有线电视的

增值业务：组建集团专网、互联网接入、多媒体传输、数据传播、电子商务、网上游戏、高速线路的出

租、带宽出租等可在有线电视网络上开展的新业务及延伸业务；国家政策允许有线电视网络开展的

其他业务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止）。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０

，

５２５

，

０６１．１０

� � � � � � � � � � � � � � � �

１９

，

５９６

，

１８５．９０

总负债

６

，

９１１

，

６６４．８２

� � � � � � � � � � � � � � � � �

５

，

９９３

，

８００．９０

净资产

１３

，

６１３

，

３９６．２８

� �

１３

，

６０２

，

３８５．００

营业总收入

１

，

１１０

，

３９３．００ １

，

５８１

，

６１４．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１

，

０１１．２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３

，

１８０．００

净利润

１１

，

０１１．２８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

，

３８５．００

３

、衡南电广网络有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组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

４３０４２２００００１１４５４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８９０

万元，其中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９２６．１

万元，衡南县广播电视局出资

９６３．９

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倪小明。公司注册地址：衡南县云集镇雅园路广电中心大楼。经营范围：有线

电视网络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有线电视的基本业务；广播电视节目的收转和传送、模拟电视、数

字广播、数字电视、立体电视、高清晰度电视等；有线电视的扩展业务：加密电视、付费电视、图文电

视、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电视会议、电视购物、数据广播、音频点播、准视频点播、视频点播等服务；有

线电视的增值业务：组建集团专网、互联网接入、多媒体传输、数据传播、电子商务、网上游戏、高速线

路的出租、带宽出租等可在有线电视网络上开展的新业务及延伸业务；国家政策允许有线电视网络

开展的其他业务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

，

５１９

，

３９８．０７

∕

总负债

４

，

５０５

，

８００．５０

∕

净资产

２０

，

０１３

，

５９７．５７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６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利润总额

１

，

１１３

，

５９７．５７

∕

净利润

１

，

１１３

，

５９７．５７

∕

四、评估作价情况

１

、根据湖南有线集团公司章程，各市县广电局（中心）股东所持湖南有线集团的股东权益与其在

各市县网络子公司中所拥有的股东权益相对应。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各市县广电局（中心）股东所持湖南有线集团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基本

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对应子公司名

称

对应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总资

产

对应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净资

产

对应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净利

润

对应子公司

评估值

本次交易对

应子公司股

权比例

本次交易涉

及湖南有线

集团股权比

例

对应权

益

１

衡阳市广播电视中

心

湖南有线衡阳

网络有限公司

２５５８８．４９ ２２８４９．４９ ３５８０．６７ ３２９０７．６６ １５．１９４０％ １．４７９６％ ５０００．００

２

衡东县广播电视局

湖南有线衡东

网络有限公司

１８９３．１８ ９９６．０３ ３８．０３ １６３２．７９ ６．１２４５％ ０．０３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３

邵东县广播电视局

湖南有线邵东

网络有限公司

４１８４．５６ ２５５２．４７ ３６９．７７ ３５３５．４８ １４．１４２３％ ０．１６２９％ ５００．００

２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衡阳县和衡南

县网络合资公司评估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对应网络合资公

司名称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

２００９

年

净资产

２００９

年净

利润

评估值

本次交易

涉及股权

比例

对应权益

１

衡阳县 广 播

电视局

衡阳县电广网络

有限公司

１９５９．６２ １３６０．２４ ０．２４ ２２７２．４０ ２２．００３１％ ５００．００

２

衡南县 广 播

电视局

衡南县电广网络

有限公司

－ － － ２５３２．０４ １９．７４６９％ ５００．００

五、交易基本情况

１

、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惠悦公司拟以现金收购湖南有线集团的部分股权以及衡阳县、衡

南网络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

估报告，经共同协商，本次收购资金合计为

６６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５１００

万元，惠悦公

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湖南有线集团股东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 持有股权比例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１３４．７６７６ １２．９７３９％

华丰达有线网络控股有限公司

９９６３２．３５８５ ５５．８７２９％

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３７９０７．２９０３ ２１．２５８０％

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８２７０．６８９０ ４．６３８１％

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７９１．５２９２ ０．４４３８％

衡阳市广播电视中心

６２１７．６７８４ ３．４８６８％

衡阳市南岳区广播电视局

２０５．５７０８ ０．１１５３％

衡东县广播电视局

４３８．５７７２ ０．２４５９％

洞口县广播电视局

９６４．１６０１ ０．５４０７％

邵东县广播电视局

７５７．１３４３ ０．４２４６％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各市县网络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市县网络合资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衡阳县电广网络有限公司

衡阳县广播电视局

２９．００％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００％

２

衡南电广网络有限公司

衡南县广播电视局

３１．２５％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７５％

４

、本次交易需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方可生效。

六、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系公司对湖南省有线网络股权整合之必要环节，需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存在交易的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７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大力推进湖南省“三网融合”试点工作，推动实施公司网络中长期发展战略，满足网络投资、网络

运营管理创新、网络股权整合的需要，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有线

集团”）的

５

家广电局（中心）股东以及

３

家县网络合资公司的广电局拟对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省惠

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悦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此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湖南省惠悦有

线网络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表示赞成。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序

号

局方股东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业务范围

１

衡阳市广播电视

中心

邹斌初

衡阳市先锋路

１５４

号

广播电视管理、节目制作、播出、转播、传输、广告、相

关产业经营广播电视报出版与发行

２

衡东县广播电视

局

陈招和

衡东县城关镇

迎宾路

１９

号

管理全县的广播电视事业和广播电视宣传

３

衡阳市南岳区广

播电视局

符江波

南岳镇云峰路

１１

号

新闻广播、专题广播、资讯服务，制定实施广播电视规

划

４

邵东县广播电视

局

贺志炜

邵东县两市镇

衡宝路

负责全县广播、电视事业的行政管理及业务指导

５

洞口县广播电视

局

李迪喜

洞口县洞口镇

蔡锷路

１６２

号

管理、指导全县广播电视工作

６

衡山县广播电视

局

唐立华

衡山县开云镇

人民东路

９１

号

广播电视播放、宣传、管理

７

衡阳县广播电视

局

肖高登

衡阳县西渡镇

保安小区

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划、宣传及管理。 广播电视网

络传输、建设

８

衡南县广播电视

局

倪小明

衡南县云集雅

园路

为全县人民提供广播电视服务。 从事广播电视管理

工作

以上

１－５

的各市县广电局（中心）股东与公司同为湖南有线集团股东，

６－８

项的各县广电局股东与公

司同为各县网络合资公司股东，此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评估作价情况

１

、根据湖南有线集团公司章程，各市县广电局（中心）股东所持湖南有线集团的股东权益与其在各

市县网络子公司中所拥有的股东权益相对应。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各市县广电局（中心）股东所持湖南有线集团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对应子公司名

称

对应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总资

产

对应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净资

产

对应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净利

润

对应子公司

评估值

本次交易对

应子公司股

权比例

本次交易涉

及湖南有线

集团股权比

例

对应权益

１

衡阳市广播电视

中心

湖南有线衡阳

网络有限公司

２５５８８．４９ ２２８４９．４９ ３５８０．６７ ３２９０７．６６ ３５．８０６０％ ３．４８６８％ １１７８２．９１００

２

衡东县广播电视

局

湖南有线衡东

网络有限公司

１８９３．１８ ９９６．０３ ３８．０３ １６３２．７９ ４４．８７５５％ ０．２４５９％ ７３２．７２００

３

衡阳市南岳区广

播电视局

湖南有线南岳

网络有限公司

７７０．１８ ４０２．１ １０．１０ ６８７．２０ ５１．００００％ ０．１１５３％ ３５０．４７００

４

邵东县广播电视

局

湖南有线邵东

网络有限公司

４１８４．５６ ２５５２．４７ ３６９．７７ ３５３５．４８ ３６．８５７７％ ０．４２４６％ １３０３．１０００

５

洞口县广播电视

局

湖南有线洞口

网络有限公司

３６２７．３２ ２００５．９２ ９５．６３ ２１３６．１４ ５１．００００％ ０．５４０７％ １０８９．４３００

２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各市县网络合资公

司评估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对应网络合

资公司名称

２００９

年

总资产

２００９

年

净资产

２００９

年

净利润

评估值

本次交易涉

及股权比例

对应权益

１

衡山县广播电视

局

衡山电广网

络有限公司

１１７３．２２ ７８７．７８ ７．７８ １１４５．４２ ５１．００００％ ５８４．１６

２

衡阳县广播电视

局

衡阳县电广

网络有限公

司

１９５９．６２ １３６０．２４ ０．２４ ２２７２．４０ ２８．９９６９％ ６５８．９３００

３

衡南县广播电视

局

衡南电广网

络有限公司

－ － － ２５３２．０４ ３１．２５３１％ ７９１．３４００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组建， 公司类型为非上市有限责任公

司，营业执照号为：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５２３６

。 惠悦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公司目前持有

１００％

股权，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益。公司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４７３

号

１０４

房。经营范围：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

务。

四、增资扩股方案

衡阳市广播电视中心等

５

家市县广电局（中心）以其所持湖南有线集团的股份或各市县网络合资公

司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益合计

１７２９３．０６

万元，向惠悦公司增资扩股，惠悦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为

５０００

万

元。 增资扩股完成后，各股东在惠悦公司的持股比例按各股东所出资权益

／

惠悦公司增资完成的总价值计

算。 增资扩股完成后，惠悦公司股东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８％

２

衡阳市广播电视中心

６２．７０％

３

衡东县广播电视局

３．９０％

４

衡阳市南岳区广播电视局

１．８６％

５

邵东县广播电视局

６．９３％

６

洞口县广播电视局

５．８０％

７

衡山县广播电视局

３．１１％

８

衡阳县广播电视局

３．５１％

９

衡南县广播电视局

４．２１％

五、增资扩股完成后，湖南有线集团股东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１３４．７６７６ １２．９７３９％

２

华丰达有线网络控股有限公司

９９６３２．３５８５ ５５．８７２９％

３

湖南省惠心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３７９０７．２９０３ ２１．２５８０％

４

湖南省惠德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８２７０．６８９０ ４．６３８１％

５

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９３７４．６５００ ５．２５７１％

各市县网络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市县网络合资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衡山电广网络有限公司

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００％

２

衡阳县电广网络有限公司

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２９．００％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００％

３

衡南电广网络有限公司

湖南省惠悦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７５％

六、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系公司对湖南省有线网络股权整合之必要环节，需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存在交易的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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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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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1－005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辽宁成大

"

）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

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在公司

28

楼会议室

以传真方式召开并作出决议。 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尚书

志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起设立广发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广发沿

海产业（大连）基金（暂定名）暨与广发证券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拓宽公司的利润来源，使产业基金成为公司新的投资平台和利润增长

点，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全资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广发信德

"

）、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一方集团

"

）在辽宁省大连市共同发起设立广发沿

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公司

"

）及广发沿海产业（大连）基金（暂定

名，以下简称

"

产业基金

"

）。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

1

、广发信德与辽宁成大、一方集团共同参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辽宁成大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

225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24.5%

；

2

、广发信德与辽宁成大、一方集团共同参与设立产业基金，辽宁成大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

亿

元。

辽宁成大是广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广发证券

24.93%

的股份，公司董事尚书志先生在广发证券

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广发信德作为广发证券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

发生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尚书志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批准方可实施。 设立基金管理

公司及产业基金的最终方案以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批准为准。

关于公司本次投资事项，详见公司临

2011－006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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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的最终实施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同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辽宁成大

"

）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广发证券

"

）全资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信德

"

）、大连一方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一方集团

"

）在辽宁省大连市共同发起设立广发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公司

"

）及广发沿海产业（大连）基金（暂定名，以下简称

"

产业基金

"

）。

其中：

基金管理公司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由广发信德、辽宁成大、一方集团分别以现金方式出资人

民币

2,550

万元、

1,225

万元、

1,225

万元。

产业基金的形式为有限合伙制。 基金管理公司拟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不低于产业基金获认缴

出资总额的

1%

；广发信德、辽宁成大、一方集团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4

亿

元、

2

亿元、

2

亿元；其他有限合伙人目前尚未确定。

2

、辽宁成大是广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广发证券

24.93%

的股份，公司董事尚书志先生在广

发证券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广发信德作为广发证券的全资子公

司，与公司发生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64.89

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

2.122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7%

。

3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就该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时，本次关联交易的

1

名关联董事尚书志先生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

权，其他

6

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 事前公司独立董事认可上述关联交易，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4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但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方可最终实施。

二、关联方及投资方基本情况

（一）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广发信德是广发证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开展直接投资

业务试点的公司之一。 广发信德注册资本为

13

亿元， 注册地为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科学城科学大道

187

号

A2

栋，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秦力，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为客户提供股权投

资的财务顾问服务及证监会同意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广发信德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5.06

亿元，净资产为

5.00

亿元，净利润为

19.27

万元。

（二）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辽宁成大是广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广发证券

24.93%

的股份。 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辽

宁成大

12.45％

的股权

,

为辽宁成大的第一大股东

,

系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

公司。 辽宁成大注册资本为

909,446,544

元，注册地为辽宁省大连市人民路

71

号，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尚书志，主营业务涉及商贸流通、生物制药、能源开发、金融服务四个领域。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83.83

亿元，净资产为

64.89

亿元，净利润为

13.41

亿元。

（三）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方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为孙喜双。 广发证券、广发信德、辽宁成大与一方集团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一方集团的注册资本为

5

亿元， 注册地为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76-18

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09

年度

期末，一方集团公司总资产

81.32

亿元，

2009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17.57

亿元，净利润为

6.44

亿元，

2009

年

度期末的净资产为

41.51

亿元。

三、关联交易暨共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广发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管理公司的基本情况

基金管理公司拟由广发信德、辽宁成大和一方集团共同出资新设，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范围为投资基金管理、投资咨询和发起设立投资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其中广发

信德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2,55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51%

，辽宁成大和一方集团拟以现金方式各出资

1,225

万元，各占出资比例的

24.5%

。

（二）广发沿海产业（大连）基金的基本情况

产业基金将是一家新设的有限合伙制企业，经营范围为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基金管理公司拟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不低于产业基金获认缴出资总额的

1%

；广发信德、辽宁成大、一

方集团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依次分别出资

4

亿元、

2

亿元、

2

亿元；其他有限合伙人目前尚未确定。 产业基

金的合伙人数量不超过

50

家，计划首期募集规模初定为

20-25

亿元，并通过后续募集达到约

50

亿元的

规模，合伙人按合伙协议及其实缴出资分享利润、分担亏损。

产业基金拟由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其日常营运、投资管理。

四、关联交易暨共同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该关联交易暨共同投资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临时）会议形成的决议与其他当事方签署协议。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与其他当事方共同遵守产业基金管理公司、产业基金的制度安排。 本次交

易不会造成公司与关联方广发证券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继续保持与广发证券在人

员、资产、财务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在国家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通过

公司与合作伙伴的优势互补，积极参与经济建设、把握投资机遇、拓宽投资渠道、丰富本公司直接投资业

务的盈利模式。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1

、本次关联交易的最终实施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同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

、存在不能募集到产业基金预期规模资金的风险。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拓宽利润来源、合理高效运作，对提高公司利

润水平带来积极的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广发证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零。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针对上述交易，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公司与广发证券全资子公司广发信德、一方集团发生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管

理公司及产业基金的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反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九、其他

本次公告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文件；

3．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1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4．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5．

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

2009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6．

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的内部审批决策文件。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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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3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

业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其在北京银行东

长安街支行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贷款额度提供担保。

二、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

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其在天津银行北京

分行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深圳发展银行朝阳门支行金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期限均为一年的流

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三、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其在建设银行金额为

人民币

5,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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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其在北京银行东长安街支行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期

限为一年的贷款额度提供担保；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其在天津银行北京分行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深圳发展银行朝阳

门支行金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期限均为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其在建设银行金额为人民

币

5,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授信额度贷款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一、关于为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于

1996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西村路

7

号，公司持股

51%

，主营业务为因特网络数据中心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因

特网接入业务、信息服务业务等。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2.18

亿元， 净资产

1.55

亿元， 资产负债率

34.43%

；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5.03

亿元，净利润为

63.87

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一年

3

、担保金额：

2,000

万元人民币

（三）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贷款为

其提供担保。

2

、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信增值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

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本次未对其提供担

保。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

业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关于为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于

2000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为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昌平园白浮泉路

18

号，公司持股

90%

，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电池

材料及电池等。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2.48

亿元， 净资产

0.85

亿元， 资产负债率

65.70%

；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60

亿元，净利润为

-809.39

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一年

3

、担保金额：

7,000

万元人民币

（三）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贷款为其

提供担保。

2

、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产、销售电池材料及电池等业务，生产经营情况

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3

、本公司持有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本次未对其提供

担保。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

技术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关于为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0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5,132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

王永增，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

32

号，公司持股

95%

，主营业务为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

务、培训；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等。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4.13

亿元， 净资产

2.52

亿元， 资产负债率

38.84%

；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57

亿元，净利润为

1,820.03

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一年

3

、担保金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三）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贷款为其提

供担保。

2

、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系统集成和应用软件开发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

良好的偿债能力。

3

、本公司持有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5%

的股权，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本次未对其提供担保。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中信国安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20,0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7.69 %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1-002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

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1

层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11

年

3

月

3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公司董事会成员九名，实际

出席董事九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

下决议：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为北京金晟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金

晟惠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批准金晟惠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申请借款

8

亿元，期限

8

年，利

率为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抵押物为西单北大街

110

号综合楼（西单汇大厦）地下二层至地上五

层在建工程及分摊土地使用权；

（

2

） 批准公司为金晟惠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申请的

8

亿元借款提供

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不收取担保费；

（

3

）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1-003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担保事项概述

2011

年

3

月

10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为北京金晟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北京金晟惠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晟惠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申请的

8

亿元借款

提供保证担保，贷款期限

8

年，金晟惠公司以西单汇大厦的销售收入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不收

取担保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决策权限属于公司董

事会

,

董事会在审议通过后即可办理

,

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办理相关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金晟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09

年

01

月

21

日；

3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

3

号

B1-3

；

4

、法定代表人：高靓；

5

、注册资本：

81,600

万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物业管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家庭劳务服务，机动车

公共停车场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工艺品，服装、鞋帽、电子产品；

7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金晟惠公司资产总额为

115,57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045

万元，净资产为

81,527

万元；

2009

年金晟惠公司实现净利润

-73.12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金晟惠公司资产总额为

182,14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1,019

万元，净资产为

81,129

万元；

2010

年金晟惠公司实现净利润

-398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金晟惠公司为本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4

亿元担保；不存在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金晟惠公司

8

亿元银行借款提

供担保，金晟惠公司以西单汇大厦的销售收入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公司不收取担保费。由于金晟

惠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

,

本次担保不存在风险。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等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

48.4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19%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1.43%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56.4

亿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6.35%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3.32%

。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1-030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2011

年

3

月

10

日，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11

年

3

月

8

日、

9

日、

10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1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和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2

、本公司确认，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已公告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


